附件

上海期货交易所
交割月移仓业务指引

为满足境外参与者交割需求，规范镍期货交割月移仓业务，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结算、交割相关业务规则，制定本业务指引。
一、申请条件 
移出方、移入方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移出方为境外单位客户或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
（二）移入方为境内一般单位客户或非期货公司会员；
（三）移出方、移入方属于已生效的同一组实际控制关系账户。
二、申请日期、时间和内容
（一）申请日期
申请移仓合约的交割月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最后交易日前第四个交易日（含当日）止。
若最后交易日前第四个交易日早于交割月第一个交易日，则该合约不可申请移仓。
（二）申请时间
移仓业务的申请截止时间为申请当日的14:50之前。
（三）申请内容
境外参与者交割月移仓业务仅适用于镍期货合约，申请移仓手数应当为交割单位对应手数的整数倍，每个申请日可提交多笔申请。
三、申请及撤销方式
（一）申请方式
1. 确认实际控制关系生效情况
移出方和移入方应在移仓前至少提前10个交易日确认实控关系已生效。所在会员可以通过会员服务系统（以下简称会服系统）“业务窗口->实际控制关系账户->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申报情况查询”查看实际控制关系生效情况，如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组内同时包含移出方和移入方，则说明实际控制关系申报已生效。
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相关业务流程请参考交易所官网“服务->监查->实际控制关系账户日常管理业务指引”。
2. 移出方提出申请
移出方为境外单位客户时，若其为期货公司会员的客户，则由期货公司会员通过会服系统提出移仓申请；若其为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的客户，则由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委托结算的期货公司会员提出移仓申请；若其为境外中介机构（由期货公司会员委托代理）的客户，则通过境外中介机构委托代理的期货公司会员提出移仓申请；若其为境外中介机构（由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委托代理）的客户，则通过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委托结算的期货公司会员提出移仓申请（上述所涉期货公司会员统称为“移出方期货公司会员”）。移出方、移出方期货公司会员应分别填写同意移仓的声明书，由移出方期货公司会员保存。
移出方为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时，由移出方委托结算的期货公司会员通过会服系统提出移仓申请。移出方、移出方委托结算的期货公司会员应分别填写同意移仓的声明书，由移出方委托结算的期货公司会员保存。
3. 移入方确认申请
移入方为境内一般单位客户时，由移入方期货公司会员在14:50之前通过会服系统确认移仓申请。移入方、移入方期货公司会员应分别填写同意移仓的声明书，由移入方期货公司会员保存。
移入方为非期货公司会员时，由移入方在14:50之前通过会服系统确认移仓申请，填写并保存同意移仓的声明书。
申请未在规定时间内确认的，将被作废。
（二）撤销方式
1．移出方撤销申请
申请当日14:50之前，在移入方期货公司会员未确认申请前，移出方期货公司会员、移出方委托结算的期货公司会员可通过会服系统撤销移仓申请。
2．移入方驳回申请
[bookmark: _GoBack]申请当日14:50之前，移入方为境内一般单位客户时，由移入方期货公司会员通过会服系统驳回移仓申请；移入方为非期货公司会员时，由移入方通过会服系统驳回移仓申请。
四、移仓
（一）移仓原则
移仓内容仅包括持仓，不包括当日盈亏、交易手续费等。日终结算时，交易所将根据移出方持仓量、申请移仓数量、移入方可用套保额度等审批移仓申请。
一般持仓移仓数量=min（移出方实际一般持仓量，申请移仓数量）
套保持仓移仓数量=min（移出方实际套保持仓量，申请移仓数量，移入方可用套保额度）
移仓前后，持仓属性、方向保持不变。移出持仓根据移出方持仓的开仓时间，按“先进先出”的原则处理。移入持仓的开仓日期为移仓当日，开仓价为当日结算价。
（二）保证金计算
日终结算时，向移入方期货公司会员或非期货公司会员收取移入持仓的交易保证金，不再收取移出方期货公司会员、移出方委托结算的期货公司会员移出持仓的交易保证金。
（三）特殊情况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交易所可以取消当日境外参与者交割月移仓业务办理：
1．出现结算、交割、行权与履约危机，对市场正在产生或即将产生重大影响；
2. 系统故障导致移仓业务无法正常进行；
3. 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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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出方、移入方属于已生效的同一组实际控制关系账户。


 


二、申请日期、时间和内容


 


（一）申请日期


 


申请移仓合约的交割月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最后交易日前第四


个交易日（含当日）止。


 


若最后交易日前第四个交易日早于交割月第一个交易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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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参与者交割月移仓业务仅适用于镍期货合约，申请移仓


手数应当为交割单位对应手数的整数倍，每个申请日可提交多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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